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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發展部 

「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審查辦法」草案公開意見徵詢結果 

預告期間：114.11.17～114.11.24 

預告內容：https://gov.tw/vzQ 

壹、訂定重點 

本辦法為現行「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」

及「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18 日院臺護長字第 1090201804A 號

函」之既有規範，配合本次資通安全管理法修正，明確將公務機關禁

止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規定入法，爰將現行相關行政規則整

併，俾使公務機關可更明確了解作業程序，本辦法草案於預告期間蒐

集各界意見後，進行「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審查辦法」之修正作

業，本次草案訂定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配合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11 條及第 14 條規定，明定提報審查危害

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資格及程序。 

二、 於提報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風險評估及審查程序中，列舉快

速審查情形，並考量實務運作上情資完整性不同，且可能涉及多方

專業，就此較複雜案件並採行跨部會審查方式辦理。 

三、 本辦法所規範之對象原則為公務機關，故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

情資分享對象原則限於公務機關，並規範公務機關收受危害國家資

通安全產品情資後應採取之措施。 

四、 考量於本辦法施行前已依「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

使用原則」及「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18 日院臺護長字第

1090201804A 號函」申請專案核准之機關業務需求，明定過渡條

款，並敘明機關應遵守之使用限制。 

五、 明確訂定參與本辦法審查人員之保密規定。 

六、 釐清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情資與其他資通安全情資之差別，明

訂審查過程中發現「資通安全情資」時應另依資通安全情資分享辦

法辦理。 

貳、總結回復意見與本部回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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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部於 114 年 11 月 17 日進行修正草案預告，預告期間持續蒐集

各界修正意見，至 11 月 24 日意見徵詢截止，本部收到共 2 份修正意

見。有關各界意見要旨與本部回應要旨內容綜整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分享對象疑義： 

（一） 意見：眾開講/Ryan，若機關接獲產品情資，不能內部分享，

如何禁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？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將參酌此意見，將「不得公開或揭露」之情形明

確。 

二、 建議落實立法程序及 GRP 原則： 

（一） 意見：台灣美國商會，建議應落實「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」

和台灣擬加入的其他國際貿易協定中所設定的良好法制作業（Good 

Regulatory Practices, GRP）原則，以提升台灣公共政策制定的

標準和流程，包括新法規草案經公告後提供合理時間(原則上至少

有 60天)的公眾諮詢期，此舉對於確保法規品質及促進國際貿易至

關重要。合理的諮詢時間可讓利害關係人進行充分的意見諮詢，以

維持法規完整性及可執行性。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本辦法與現行「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

制使用原則」及「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18 日院臺護長字第

1090201804A 號函」之既有政策規範相同。目的在維護政府公務機

關資通安全，受規範者非一般民眾或民間企業、團體，對民眾權益

無實質性影響，故符合縮短預告期間之情形。 

三、 危害產品認定標準與提報門檻 

（一） 意見：台灣美國商會 

1. 建議於本草案內納入較為具體之規範，或另以指引方式加以補

充。此外，建議透過公私協作，透過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式給

予產業提供意見之機會。 

2. 為統一各機關之認定標準，同時增強法規實施之可預測性，建

議在本辦法中或另行明確疑似認定之標準。疑似認定標準可列

舉落入及未落入危害國家資通安全之情形，增強本辦法可操作

性。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相關標準於第四條中已敘明，包含列舉例如同一案

件、大陸廠牌（指大陸地區廠商，即依大陸地區法律設立登記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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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、法人、機構或團體）時可快速審查，

另考量實務上，因個別產品情資完整性及正確性不同、且產品對政

府資安影響程度等均有賴各專業機關協處，故此類複雜個案亦可採

取跨部會會議及徵詢民間專業意見方式進行認定，並非建議中所稱

無相關細節，本部仍將參酌建議，使相關說明能更詳細明確。 

四、 物料清單、軟體物料清單及商業機密保護 

（一） 意見：台灣美國商會 

1. 若涉及物料清單或軟體物料清單等資料，鑒於相關資訊多牽涉

產品供應鏈結構及營業秘密，建議就此類清單提出更具體之規

範或要求前，宜審慎評估資訊揭露之範圍，而非全面揭露，以

兼顧資通安全風險評估所需與廠商合理之商業機密保護。 

2. 審查程序實務上可能需邀集外部專家學者、顧問或其他非公務

人員參與，相關人員並不直接適用公務員懲戒機制，如無明確

保密義務安排，業者對於提供涉及營業秘密之技術與供應鏈資

料仍難免有所顧慮。建議主管機關於制度設計與實務操作上，

得就參與審查之非公務人員明確要求簽署保密約定，並參照營

業秘密法等相關規定處理違反情形，以強化敏感資訊之保護，

降低產業配合提供資料時之疑慮。 

3. 軟體物料清單部分，基於全球行業標準的共同責任模型和雲端

安全最佳實踐，建議依據全球認可的共同責任模型，區分應用

層（由系統整合商/軟體供應商管理）和底層雲端基礎設施

（由雲端服務供應商管理），明確豁免非中國品牌之大規模雲

端服務供應商開發和管理的專有軟體的 SBOM 揭露要求，並納

入第三方審計報告和行業認證（如 ISO27001 和 SOC2 報告）作

為健全安全控制和軟體供應鏈完整性的替代方案。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本部同樣重視各界的營業秘密保障，將參酌意見進

行相關調整。 

五、 審查程序中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權利與救濟 

（一） 意見：台灣美國商會 

1. 審查過程中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給予陳述意見之適當管道，建議

明確納入審查程序應給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包括事

前通知、合理期間內之書面說明及補正機會，以及必要時出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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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說明之安排。 

2. 審查後，結果應通知權益受影響利害關係人或加以公告，使其

有依法提出救濟之機會。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本辦法為我國政府機關內部管理措施之規範，並非

限制民間企業、團體使用，目的在於維護政府公務機關資通安全。

倘有符合得救濟之情形，亦可依據行政程序法、訴願法或行政訴訟

法等規定進行救濟。 

六、 實施緩衝期與配套 

（一） 意見：台灣美國商會，建議公布後提供至少六個月到一年的緩

衝期，以確保政策能順利執行並達成資安強化目標。 

（二） 本部回應：本辦法係將 108 年 4 月 18 日公布、111 年 11 月 28

日修正之「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」及「行

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18 日院臺護長字第 1090201804A 號函」有

關公務機關不得使用陸牌資通訊產品規定予以明文化，相關作為於

我國政府已行之有年，本次修正僅將其前揭行政規則整併並法制

化，非真正的訂定新規範，故經審酌無須緩衝期。 

參、各界回復意見與本部回應摘要： 

意見 本部回應 

眾開講/Ryan 

若機關接獲產品情資，不能內部分享，

如何禁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？ 

感謝寶貴建議，將參酌此意見，將「不

得公開或揭露」之情形明確。 

臺灣美國商會 

建議落實立法程序及 GRP 原則：應落實

「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」和台灣擬加入

的其他國際貿易協定中所設定的良好法

制作業（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, 

GRP）原則，以提升台灣公共政策制定的

標準和流程，包括新法規草案經公告後

提供合理時間(原則上至少有 60 天)的

公眾諮詢期，此舉對於確保法規品質及

促進國際貿易至關重要。合理的諮詢時

間可讓利害關係人進行充分的意見諮

詢，以維持法規完整性及可執行性。 

感謝寶貴建議，本辦法與現行「各機關

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

則」及「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 月 18

日院臺護長字第 1090201804A 號函」針

對限制政府機關使用大陸廠牌產品之既

有政策規範相同。目的在於維護政府公

務機關資通安全，屬配合重大政策經主

管機關審認有必要，且受規範者非一般

民眾或民間企業、團體，對民眾權益無

實質性影響，故符合縮短預告期間之情

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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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 本部回應 

危害產品認定標準與提報門檻： 

1. 建議於本草案內納入較為具體之規

範，或另以指引方式加以補充。此

外，建議透過公私協作，透過說明

會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產業提供意

見之機會。 

2. 為統一各機關之認定標準，同時增

強法規實施之可預測性，建議在本

辦法中或另行明確疑似認定之標

準。疑似認定標準可列舉落入及未

落入危害國家資通安全之情形，增

強本辦法可操作性。 

感謝寶貴建議，相關標準已於本辦法第

四條中敘明，包含列舉例如同一案件、

大陸廠牌等可快速審查，並考量依據實

務經驗產品情資完整性不同、是否影響

政府資安等均有賴各專業機關協處，故

就此類較複查之個案將採取跨部會討論

方式進行認定，並非建議所稱之無認定

細節，然本部仍將參酌本建議酌為調

整，使相關說明能更詳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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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 本部回應 

物料清單、軟體物料清單及商業機密

保護： 

1. 建議就此類清單提出更具體之規

範或要求前，宜審慎評估資訊揭

露之範圍，而非全面揭露，以兼

顧資通安全風險評估所需與廠商

合理之商業機密保護。 

2. 建議主管機關於制度設計與實務

操作上，得就參與審查之非公務

人員明確要求簽署保密約定，並

參照營業秘密法等相關規定處理

違反情形，以強化敏感資訊之保

護，降低產業配合提供資料時之

疑慮。 

3. 建議依據全球認可的共同責任模

型，區分應用層（由系統整合商/

軟體供應商管理）和底層雲端基

礎設施（由雲端服務供應商管

理），明確豁免非中國品牌之大規

模雲端服務供應商開發和管理的

專有軟體的 SBOM 揭露要求，並納

入第三方審計報告和行業認證

（如 ISO27001 和 SOC2 報告）作

為健全安全控制和軟體供應鏈完

整性的替代方案。 

感謝寶貴建議，本部同樣重視各界的營

業秘密保障，將參酌意見進行相關調

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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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 本部回應 

建議於本草案明確納入審查程序應給

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；審查

後，結果應通知權益受影響利害關係

人或加以公告，使其有依法提出救濟

之機會。 

感謝寶貴建議，本辦法為我國政府機關

內部管理措施之規範，並非限制民間企

業、團體使用，目的在於維護政府公務

機關資通安全，若有符合得救濟之情

形，亦可依據行政程序法、訴願法或行

政訴訟法等規定進行。 

建議在該辦法公布後，提供至少六個

月到一年的緩衝期，以確保政策能順

利執行並達成資安強化目標。 

感謝寶貴建議，本辦法係將 108 年 4 月

18 日公布、111 年 11 月 28 日修正之

「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

使用原則」及「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12

月 18 日院臺護長字第 1090201804A 號

函」有關公務機關不得使用陸牌資通訊

產品規定予以明文化，相關作為於我國

政府已行之有年，本次修正僅將其前揭

行政規則整併並法制化，非真正的訂定

新規範，故經審酌無須緩衝期。 

 

 


